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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行會計法第 16 條，有

關記帳時，除為乘除計算外，

小數至分位為止，釐位四捨五

入之規定，基於社會上一般收

支，「分」位已不實際收付，

「角」之流通亦不普遍，暨考

量會計處理之簡便性及效率，

主管機關擬將之修訂為「記帳

時，除為乘除計算外，至元為

有關會計法修正對銀行業帳載

科目餘有角分問題之探討－以

臺灣土地銀行為例
鑑於會計法修正草案，將記帳單位改列至元，涉及之調整作業層面廣泛，試以臺灣土地銀行為例，

探討目前銀行業帳載之角分問題，俾作為擬訂相關配套措施之參考。

　詹秀娟（臺灣土地銀行會計處科長）

止，角位四捨五入」。然目

前政府會計帳面及實務交易仍

部分存有角分情形，未來因應

記帳單位之改變，將面臨帳務

及資訊系統等相關作業調整事

宜，尤以早期銀行業帳載科目

餘留下來之角分，涉及眾多存

款帳戶餘額，影響層面較大，

爰試以臺灣土地銀行為例，探

討銀行業帳載科目餘有角分問

題。

貳、臺灣土地銀行帳

載科目餘有角分

之現況說明

一、帳載科目餘有角分之

緣由

目前臺灣土地銀行帳載科

目餘有角分，主要係緣自銀行

於民國 35 年成立伊始，接收日

本勸業銀行所承受之資產、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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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及業主權益等，帳載金額即

存有角分餘留至今，復基於早

期銀行存放款利息計算亦至角

分為止，及以下實務交易等因

素，導致現行帳載仍有角分情

形：

（一）民國 67 年以前各種存

放款利息計算至角分為

止，帳載金額即餘有角

分，嗣後雖為配合銀行

電腦作業，各種存放款

利息計算自 67 年起一

律計至元為止，惟餘有

角分之庫存現金，因支

付帳載有角分之存款戶

銷戶交易而隨之異動。

（二）外幣交易多存有角分單

位，匯率之換算取至分

位為止，以下四捨五

入，衍生相關交易科目

餘有角分。

（三）歷年來代政府發放徵收

公設地補償費，因待發

款項孳息及公設地共有

人補償費拆分後部分提

領，致餘有角分。

（四）支付郵資費用（目前尚

有以角計價者如印刷

品、信封）。

二、帳載餘有角分之會計

科目

經彙整臺灣土地銀行目前

帳載餘有角分之會計科目不在

少數，其中多數科目之角分係

因外幣交易匯率換算而產生，

其餘則屬早期餘留至今，參如

下頁附表。

類此情形存在於原公營行

庫，經洽詢同業臺銀、合庫及

一銀，其帳載科目亦餘有角分，

多於發生有角分之交易時（如

存款銷戶），就當筆交易尾數

差額以什項收入或費用處理

之。

參、因應記帳單位改

列至元，探討帳

載角分之處理

未來配合會計法之修正，

將記帳單位改列至元，就調整

目前帳載之角分而言，可採四

捨五入或依性質採進位或捨去

法，惟為避免影響債權人及債

務人之權益，亦可考量將債權

人相關科目帳載之角分全數進

位至元，債務人相關科目帳載

之角分全數捨去。嗣後記帳時，

除為乘除計算外，元以下之位

數採四捨五入，爰勢必修改相

關電腦作業程式，及面臨對外

債權債務等協商事項，試將臺

灣土地銀行調整作業涉及之問

題，摘陳如下：

一、涉及存款戶數眾多，其中

屬 94 年以前之存款靜止

戶概約逾 50 萬戶，必須

由營業單位採人工作業翻

抄歷年「靜止戶明細清

單」，將餘額存有角分者

逐戶計算調整，既耗人力

且不易精確。

二、營業單位歷年來辦理發放

徵收公設地補償費，尚存

有待發款項孳息及公設地

共有人補償費拆分後部分

提領，致餘有角分，該類

帳戶之早期明細均為人工

填製並以統制戶控管，必

須逐戶清查填報補足差

額，恐將曠日費時。

三、前因清算日本勸業銀行之

日產抵償債務，所承受固

定資產，轉投資之原始成

本及業主權益等餘有角分

之科目，需考量調整差額

之相關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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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臺灣土地銀行帳載餘有角分之會計科目表

資料日期：102 年 10 月 31 日

資　　　　　產　　　　　類                  負　　　　　債　　　　　類                 
庫存現金 央行存款                                 
存放銀行同業 銀行同業存款                             
存放央行                             應付帳款                            
應收帳款                           應付代收款                               
其他應收款             應付費用                                 
其他預付款                                 其他應付款                           
擔保透支                                 應付所得稅款                               
短期擔保放款                             其他預收款                               
中期擔保放款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支票存款                                 
土地 本行支票                                 
重估增值－土地                           公庫存款                                 
房屋及建築                               活期存款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定期存款  
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活期儲蓄存款                             
遞延所得稅資產   行員活期儲蓄存款                         
存出保證金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約定融資額度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兌換                                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其他金融負債－非流動                     
資　產　抵　銷　科　目　類 保證責任準備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流動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備抵呆帳－短期放款及透支                 
備抵呆帳－短期擔保放款及透支             權　　　　　益　　　　　類 
備抵呆帳－中期放款                       股本溢價                                 
備抵呆帳－中期擔保放款                   法定公積                                 
備抵呆帳－長期放款                       特別公積 
備抵呆帳－長期擔保放款 累積盈餘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上期損益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待抵銷約定融資額度                        收　　　　　入　　　　　類 

手續費收入

支　　　　　出　　　　　類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手續費用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損失 外幣兌換利益                             
外幣兌換損失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什項收入                                 
綜　　合　　損　　益　　類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資料來源：作者由土地銀行日計資料彙整。

註：僅列示由交易面產生新臺幣帳角分部分，不含報表匯率換算產生之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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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相關電腦作業程式繁

多，調整作業將涉及多項

業務系統，需逐一檢視有

關金額之計算邏輯，篩選

調整計至元為止，既耗費

人力、物力及時間成本，

且實務上外幣面額除日圓

外，皆存有角分單位，若

區分臺外幣交易單位之計

算方式，將增加電腦作業

之複雜度。

肆、結語

綜上所述，若記帳單位改

列至元，銀行業調整帳載之角

分，將耗費許多作業成本，衡

酌銀行業早期存款靜止戶之戶

數眾多，其恢復往來之機會甚

小，為期能降低調整成本，得

考量採於異動時方予補調尾差

之方式辦理，或亦可參酌現行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12 條之規

定，記帳以元為單位，但得依

交易性質延長元以下位數，以

符交易實務，並兼顧作業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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